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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一、odi境外投资的定义

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１１号），发改委定义的境外投资（
ＯＤＩ）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１］（以下称“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２］的
境外企业，以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获得境外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
其他相关权益的投资活动［３］。

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２０１４年第３号），商务部定义的境外投资是指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
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行为。

可以看出，发改委和商务部对于“境外投资”的定义相同之处为：１．投资主体均为境内企业，且
均暂时未开放境内个人的直接境外投资；２．均强调最终的业务实体的披露。不同之处为：１．发
改委未将对境外金融类企业的投资排除在外；２．商务部规定的被投主体，必须是境外“企业”（
无论是新设还是并购），发改委未强调境外被投主体必须是“企业”。

二、指导思想［４］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定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深化境外投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



资方向，促进企业合理有序开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境外投资风险，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健康
发展，实现与投资目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三、基本原则［５］

——坚持企业主体。在境外投资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按照商业原则和国际惯例开展境外投资，企业在政府引导下自主决
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坚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改革，坚持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在资本项下实行有管理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按“鼓励发展＋负面清单”模式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

——坚持互利共赢。引导企业充分考虑投资目的国国情和实际需求，注重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开展互
利合作，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促进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坚持防范风险。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家经济外交整体战略，坚持依法合规，合理
把握境外投资重点和节奏，积极做好境外投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切实防范各类风险。

四、审批先行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企业进行境外直接投资（ＯＤＩ）主要需获得发改委对境外投
资项目的审批、商务部门或金融类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审批，最后凭相关审批文件办理
外汇登记。如果没有做境外投资备案或审批是不可以在境外进行任何投资项目活动的。

额审批权限

一、发改委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１１号），发
改委根据不同情况对境外投资项目分别实行核准或备案管理，具体如下：

１．核准的范围

实行核准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敏感类项目。核准机关是国家
发展改革委。

敏感类项目包括：（一）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的项目；（二）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

其中，敏感国家和地区包括：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和地区；发生战争、内乱的国家和地区；根据我
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等，需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其他敏感国家和地区。



敏感行业包括：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和
有关调控政策，需要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２０１８年版）》，需要限制企业境外投资
的行业包括：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
基金或投资平台。

２．备案的范围

实行备案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开展的非敏感类项目，也即涉及投资主体直接投入资产、权益
或提供融资、担保的非敏感类项目。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中，投资主体是中央管理企业（含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国务院或国务院所属机
构直接管理的企业）的，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额 ３
亿美元及以上的，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额 ３
亿美元以下的，备案机关是投资主体注册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

具体审批职权划分如下图：

二、商务部

根据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２０１４年第３号），与发改委相同，商务部门按照
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同情形，分别实行备案和核准管理。

１．核准的范围

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实行核准管理。实行核准管理的国家是指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未建交的国家、受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实行核准管理的行业是指涉及出口中华人民共和
国限制出口的产品和技术的行业、影响一国（地区）以上利益的行业。

对属于核准情形的境外投资，中央企业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地方企业通过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向商务部提出申请。

２．备案的范围

对属于备案情形的境外投资，中央企业报商务部备案；地方企业报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具体审批职权划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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